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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事件信息管理规定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事件信息的报送、统计、

分析和发布等工作，根据《民用航空运输机场航空安全保卫规则》

和《公共航空运输企业航空安全保卫规则》等规章要求，制定本

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民用航

空安全保卫事件，以及在境内注册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在境外发

生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事件的信息报送、统计、分析和发布等工作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事件信息（以下简称

民航安保事件信息），包括非法干扰事件、扰乱民航运营秩序事

件以及其他危害航空安全事件的信息。 

第四条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报送、统计、分析和发布等工

作实行统一管理、分级负责和信息共享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应当严格控制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

知晓范围，不得擅自将相关信息透露给无关的第三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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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管理机构及人员 

第一节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机构 

第六条 民航局公安局负责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统一管理工

作，具体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制定和修订本规定及其他配套文件； 

（二）指导、监督和检查全行业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工作； 

（三）组织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系统建设工作，制定使用规范； 

（四）组织全行业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统计和分析工作； 

（五）负责发布全行业民航安保事件信息； 

（六）对民航安保事件信息文件进行归档。 

第七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负责辖区民航安保事件信息

的管理工作，具体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制定本单位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规定； 

（二）编制辖区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工作计划； 

（三）指定信息工作人员（以下简称信息员）开展民航安保

事件信息管理工作； 

（四）指导、监督和检查辖区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工作； 

（五）报送、统计、分析和通报辖区民航安保事件信息； 

（六）对民航安保事件信息文件进行归档。 

民航安全监督管理局根据管理局授权开展民航安保事件信

息相关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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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机场公安机关负责辖区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管理工

作，具体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制定本单位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规定； 

（二）指定信息员开展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工作，并以书

面形式向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报告； 

（三）报送、统计、分析和通报辖区民航安保事件信息； 

（四）对民航安保事件信息文件进行归档。 

第九条 机场管理机构、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分别负责本单位

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管理工作，具体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制定本单位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规定； 

（二）指定信息员开展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工作，并以书

面形式向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报告； 

（三）报送、统计、分析和通报本单位民航安保事件信息； 

（四）对民航安保事件信息文件进行归档。 

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分公司按照其总公司要求开展工作，并具

体负责本单位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报送、统计和分析工作。 

第二节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员 

第十条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员根据本单位民航安保事件信息

管理规定开展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相关工作，具体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报送、统计和分析民航安保事件信息； 

（二）负责本单位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管理工作相关人员的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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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指导； 

（三）负责本单位民航安保事件信息文档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无犯罪记录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品行，工作责任心强； 

（三）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学历；  

（四）具有较强的语言和文字能力； 

（五）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，熟悉办公软件的使用； 

（六）熟悉民航安保工作； 

（七）按照民航局公安局规定接受过有关培训。 

第十二条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员发生变更时，人员所在单位

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报告

变更情况。 

第十三条 发生以下情形时，民航安保事件信息员的资质将

予以注销： 

（一）工作中出现瞒报、谎报、迟报或误报民航安保事件等

情况并引发严重后果的； 

（二）受到刑事处罚的； 

（三）离岗、离职的； 

（四）擅自泄露信息的； 

（五）身体状况不适宜继续担任此岗位工作的； 

（六）未按规定参加培训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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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报送 

第十四条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分为一类民航安保事件信息与

二类民航安保事件信息。 

一类民航安保事件信息是指机场管理机构、公共航空运输企

业等单位报警或直接由机场公安机关依法依规处置的民航安保

事件信息，以及在境内注册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在境外发生并报

警由境外执法机构处置的民航安保事件信息。 

二类民航安保事件信息是指一类民航安保事件信息之外，在

机场或航空器内不遵守规定，或不听从民航工作人员指令，扰乱

民航运营秩序等事件信息。 

第十五条 机场公安机关、机场管理机构、公共航空运输企

业应当在一类民航安保事件应急处置完毕后 24小时内，填报《民

用航空安全保卫事件信息表》，并报送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；

如有其他规定要求事件发生后需立即报告信息的，除按照本条款

要求执行外，还需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 

机场公安机关、机场管理机构、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在一

类民航安保事件按职责处理完毕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将事件报告

报送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。 

机场公安机关、机场管理机构、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在填写《民

用航空安全保卫事件信息表》时，应当将事件涉及的主要人员、

物品、场景等图片、影像资料副本作为附件一并报送，其中涉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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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，按照有关管理规定报送。 

第十六条 涉及飞行中航空器的一类航空安保事件信息，由

公共航空运输企业报送航空器降落地机场所属民航地区管理局

公安局。 

第十七条 对于移交至行业外公安机关或审判周期较长的案

件，机场公安机关应当做好后续跟踪，持续更新《民用航空安全

保卫事件信息表》，并将事件最终报告报送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

局。 

第十八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应当在接到《民用航空安

全保卫事件信息表》后 24 小时内完成审核工作，并报送民航局

公安局。 

 

第四章 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统计分析 

第十九条 机场公安机关应当对本辖区一类民航安保事件信

息进行年中、年度全面统计分析与工作总结。 

机场管理机构和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对本单位一类、二类

民航安保事件信息进行年中、年度全面统计分析与工作总结。 

年中、年度统计分析与工作总结报告应当分别在下半年、下

年度前 5个工作日内报送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。 

第二十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应当对本辖区一类民航安

保事件信息进行年中、年度全面统计分析与工作总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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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中、年度统计分析与工作总结报告应当在下半年、下年度

前 10个工作日内报送民航局公安局。 

第二十一条 民航局公安局应当每年度对全行业一类民航安

保事件信息进行一次全面统计分析，内容应当包括一类民航安保

事件信息的数量、特点和规律，以及民航安保工作建议等内容。 

 

第五章 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文件归档 

第二十二条 民航局公安局、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和机场

公安机关，以及机场管理机构、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建立民航

安保事件信息的文件归档制度，以确保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可追

溯性。 

第二十三条 民航局公安局应当归档保存的文件包括： 

（一）全行业一类民航安保事件的最终报告； 

（二）全行业一类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的统计分析报告。 

第二十四条 民航地区管理局公安局应当归档保存的文件包

括： 

（一）辖区一类民航安保事件的最终报告； 

（二）辖区一类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统计分析报告。 

第二十五条 机场公安机关应当归档保存的文件包括： 

（一）辖区一类民航安保事件的最终报告原件及附件；  

（二）辖区一类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统计分析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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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机场管理机构、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应当归档保

存的文件包括： 

（一）本单位一类、二类民航安保事件的报告原件及附件； 

（二）本单位一类、二类民航安保事件信息统计分析报告。 

第二十七条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文件的保存期限至少为 5

年。 

第二十八条 民航安保事件信息文件应当妥善保存，防止因

保存不当导致信息泄露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民用航空安全

保卫事件信息管理规定》（MD-SB-2016-001）自本规定发布之日

起废止。 

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民航局公安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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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《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事件类型参照表》 

序号 事件类型 

事件发生地/行为

人所在地（通常） 

航空

器内 

机场 

区域 

机场

外部 

1 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信息 √ √ √ 

2 在机场或航空器内扣留或挟（胁）持人质 √ √  

3 在机场或航空器内放火、制造爆炸、投放危险物质 √ √  

4 
在机场或航空器内打架斗殴、寻衅滋事、猥亵他人

或故意侵犯他人隐私 
√ √  

5 在机场控制区或航空器内违规使用火种或者吸烟 √ √  

6 
在机场控制区或航空器内发现危险品、违禁品、管

制物品 
√ √  

7 在机场或航空器内盗窃他人物品 √ √  

8 
盗窃、故意损坏或者擅自移动航空设施设备或航空

器内物品 
√ √  

9 对民航工作人员进行威胁、恐吓或实施人身攻击 √ √  

10 妨碍或者煽动他人妨碍民航工作人员履行职责 √ √  

11 

堵塞、强占、冲闯、打砸问询或售票柜台、值机柜

台、行李提取厅、安检通道、登机口（通道）或控

制区道口 

 √  

12 
对安检工作现场进行拍照、摄像，经工作人员警示

后拒不改正 
 √  

13 
违规携带或者托运危险品、违禁品、管制物品或民

航禁止、限制运输物品 
√ √  

14 
在托运货物邮件时伪报品名、夹带违规物品或使用

危险品虚假鉴定报告 
 √  

15 
冒用他人身份，使用伪造、变造虚假身份证明或其

他失效证件乘机 
 √  

16 非法侵入机场控制区或要害部位  √  

17 在机场控制区外向控制区内传递或抛投物品  √  

18 在机场控制区内违规进入机坪、跑道、滑行道  √  

19 故意毁坏使用中的航空器 √ √  

20 
利用使用中的航空器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或环

境破坏 
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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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事件类型 

事件发生地/行为

人所在地（通常） 

航空

器内 

机场 

区域 

机场

外部 

21 劫持航空器 √   

22 拦截航空器  √  

23 强行登占航空器 √ √  

24 强行冲闯驾驶舱 √   

25 强占座位、行李架，经机组成员警示后拒不改正 √   

26 擅自打开应急舱门 √   

27 
航空器内违规使用电子设备，经机组成员警示后拒

不改正 
√   

28 向航空器投扔硬币等物品  √  

29 利用“低慢小”升空物扰航或发动袭击  √ √ 

30 利用激光笔等强光工具扰航  √ √ 

31 群体性事件 √ √  

32 其他需要报告的事件 √ 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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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《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事件信息表》（机场公安版） 

事

件

基

本

情

况 

事件标题  事件类型  

事发时间  事发地点  

航班信息  受害对象  

事件起因  事件后果  

事件简要经过  

行

为

人

信

息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
免冠

相片 

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

国    籍  民    族  

出生日期  婚姻状况  

学    历  职    业  

工作单位  手机号/座机号  

住    址  

违法犯罪记录  

行

为

单

位

信

息 

单位名称  工商备案号  

法人姓名  法人证件号  

注册地址  货  单  号  

收件人姓名  寄件人姓名  

收件人电话  寄件人电话  

收件人地址  寄件人地址  

接

处

警

与

处

罚

情

况 

接警人姓名  接警人电话  

接警人部门/岗位  

报警来源  报警单编号  

处警单位（部门）  

出动警力（人数）  启动应急预案 是  否 

处罚情况 

未 处 罚  

行政处罚  法律文

书编号 
 

刑事处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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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/诉讼  

归

档

情

况 

归档管理部门  

归档编号  

备    注  

注：处置对象为行为人和/或行为单位时，相应填写行为人和/或行为单位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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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《民用航空安全保卫事件信息表》（企业版） 

事

件

基

本

情

况 

事件标题  事件类型  

事发时间  事发地点  

航班信息  受害对象  

事件起因  事件后果  

事件简要经过  

行

为

人

信

息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
证件类型  证件号码  

国    籍  民    族  

出生日期  婚姻状况  

学    历  职    业  

工作单位  手机号/座机号  

住    址  

行

为

单

位

信

息 

单位名称  工商备案号  

法人姓名  法人证件号  

注册地址  货  单  号  

收件人姓名  寄件人姓名  

收件人地址  寄件人地址  

收件人电话  寄件人电话  

接

报

与

处

置

情

况 

接报人姓名  接报人电话  

接报人部门/岗位  

处置单位（部门）  

启动应急预案 是  否 
报警单编号 

（如报警） 
 

民事诉讼  

内部问责情况  

归

档

情

况 

归档管理部门  

归档编号  

备注  

注：处置对象为行为人和/或行为单位时，相应填写行为人和/或行为单位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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